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事项听证报告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和《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应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业主赵常征等人申请，听证组就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基本情况
听证时间：2022年4月15日下午3点
听证地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一楼会议室
听证方式：公开听证
听证组成员：刘丛梅、谢佩颖、张建辉
书记员：丁浩云
部门陈述人：方媛，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建筑设计科工作人员
非部门陈述人：赵常征，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业主；张婷、张春强，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业主孙柯委托代理人
2022年4月15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以下简称：“福田管理局”）就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在首席听证员刘丛梅及听证员谢佩颖、张建辉组成的听证组主持下，遵循公正、公平、独立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举行。本次听证会充分保障了非部门陈述人行使陈述、质证和申辩的权利，就该事项充分的听取了非部门陈述人的意见，部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就是否核发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项以及法律依据进行了充分的陈述和辩论。
二、听证会过程
（一）权利义务告知环节
听证会首先由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由首席听证员告知听证参加人权利与义务。未有人申请回避。
（二）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管理规定》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条件、办理程序等作出了规定。我局依据《管理规定》进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规划审批工作。
2019年12月25日，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部分业主委托孙柯向福田管理局申请本单元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福田管理局初步审查后认为申请材料与设计文件符合《管理规定》的要求，并按规定通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的复函》组织了批前公示。该项目公示期内（2020年1月14日至2月9日）福田管理局收到该单元103、104业主的书面反对意见后，已告知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应按《管理规定》要求进行协调。2020年12月10日，沙头街道办事处出具了《关于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公示期间有关情况函的回复》的书面调解结果并已提交我局。
2、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听证申请人赵常征陈述意见：
第一，加建理由不充分。楼上业主称加装电梯是为了方便老人或生病的住户，实际楼上很多业主在本小区的房屋处于空置或只是偶尔回来住，在其他地方还有住房，完全可以解决出行问题。其加装电梯的主要理由为增值房价，因此认为加建理由不充分。
第二，损害个人权益。该小区在设计、建造、购买时明确不带电梯，房屋结构和公共面积方案已确定，各楼层的售价决定了各位购房者之间的权益关系，自愿签订购房合同代表各购买者认可利益关系，多年来这种利益关系是合理合法且稳定的。现为了一部分人打破这种利益关系，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有违公平和公正，也导致业主间矛盾。惠民工程不该以损害一部分人权益的方式让另外一部分人受益、也不应该以制造邻里矛盾为代价。政府推出加装电梯的法规，我们也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说法，更改小区的公共部位用途应该全体业主同意，不然就涉及到违约。
第三，造成安全隐患等影响。这个楼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加装电梯的情况，且已使用多年，加装电梯会对建筑物造成一些影响。电梯外挂在外墙，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载荷；加装电梯对房屋抗震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加装电梯后的抗震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能保证多少年；根据一些报道加装电梯后出现断裂的情况，噪音也随着使用增大；很多细节和将来出现的问题有无完善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安全隐患将来都是由物业和业主承担；另外对于底层业主，采光、通风不管怎样都有影响。
（2）许可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张婷、张春强陈述意见：
第一，针对加建理由不充分的回复
赵先生是一楼的业主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高楼层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房屋的升值，11栋B单元一共8户业主，除了1楼以外还有6户，住有60-80岁的老人10位、重大疾病患者6位、0-10岁的儿童幼童6位。楼上一些业主因为没有电梯出行造成生活受阻、就医困难，救护人员抢救受阻，间接造成3位业主在去年和今年不幸去世，有医院的相关病例证明。
第2， 针对损害个人权益的回复
本楼栋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在政府支持和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申请加装电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果现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中关于业主表决比例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不一致的，从2021年1月1日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表决比例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执行。即业主申请增设电梯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11栋B单元所有提交的文件和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所以我们从人情，道德上来讲也需要加装电梯，从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来提出申请。
第3， 针对加装电梯造成安全隐患等影响的回复
安全主要在于设计和更加专业的角度上，我们请了设计师帮我们就安全、消防、加装电梯是否符合国家的标准等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旧楼加装电梯采用钢结构，自身重量较轻，满足结构上的强度；基础部分采用独立的筏板基础，和房屋的建筑不搭接；再说到沉降的问题，电梯有独立的基础和原有的基础不平接，过道连接的部分只是衔接的部分，会预留一部分满足条件。关于后续电梯的噪音，因为主机和控制柜都会设置在顶层，噪音主要是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一楼无非是人员走动的声音，位于楼梯口的位置是避免不了，相对来说比人员走动楼梯的声音，电梯的噪音会小很多。采光的问题，井道采用玻璃幕墙满足采光的要求；关于通风，井道离楼还有一段的距离，符合国家规范。
（三）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质证环节
经询问非部门陈述人表示无需查看证据。
（四）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辩论环节
 1、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第一，针对加装电梯占用公共部分的回复。
我局依据《管理规定》进行审批，《管理规定》规定电梯可以栋或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申报，如按单元申报满足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可提交申请。根据《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既有住宅在满足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等前提下，可以申请在建筑用地红线内加装电梯”。关于加建电梯增加面积的问题，根据《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对因加装电梯而增加的建筑面积，经约定为不可分摊公共面积后，属于该栋（梯）全体业主共同共有，不再变更各分户业主产权面积。”关于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更改公共部位用途应全体业主同意的问题，我局将依法依规核发。
第二，针对房价问题的回复。
房价问题不属于规划审查的范畴之内。  
     2、非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经询问非部门陈述人表示无辩论意见。
3、 听证结论
[bookmark: _GoBack]听证组研究认为：加建电梯政策，并未要求全体产权人同意，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强使少数人做出让步，这是目前法律和政策的局限性。但是，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属于行政许可业务，听证机关作为行政审批机关，应当遵守行政许可法。综合考虑本案加电梯事项，听证申请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了社会和谐，建议，行政机关对本案件行政许可依法依规严格把关处理。对电梯的建筑设计规范，在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争取最大限度降低对原建筑的影响。
特此报告。

首席听证员：刘丛梅
听证员：谢佩颖、张建辉
2022年4月22日
书记员：丁浩云

